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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245      证券简称：汇车 5   主办券商：中信证券 

转债代码：404004   转债简称：汇车退债  公告编号：2025-036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签署《全面托管战略合作协议》的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丙方”）、新疆广汇实业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民族数科能源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签署了《全面托管战略合作

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全面托管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方基本情况 

甲方： 

新疆广汇实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000625531477N 

法定代表人：孙广信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长沙路 2 号（广汇

美居物流园） 

乙方：  

民族数科能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1MAD4CJBT9K 

法定代表人：武雷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广阳大街 9 号 1 幢 3 层 A3759 

丙方：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200341109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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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马赴江 

注册地址：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华北路 699 号 

鉴于： 

1.甲方是一家聚焦实业投资的混合所有制公司，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形成

了以“能源与物流”“汽车服务”产业为重点，以“房产置业”产业为补充的

三大产业格局，业务范围遍及全国，并延伸海外。秉承“产业报国、实业兴

疆”的企业使命，甲方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与资源优势，积极围绕“十大

产业集群”和“三基地一通道”建设，集中力量发展能源与物流产业，提升传

统能源与物流、绿色新型能源转化、现代化房产置业服务等产业的发展质量，

致力成为保障能源供应与安全、提供优质的现代化能源物流及房产置业服务的

实体产业投资集团。 

2.乙方是由中国民族经济开发有限公司设立的高新技术企业，以推动少数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为己任，业务涵盖现代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数字物

流、人工智能、汽车经销及服务等领域。在汽车经销及服务领域，乙方构建了

集汽车（含新能源汽车）销售、售后服务、数字化新零售、经销商集团托管、

移动出行、海外出口、集采供应链等于一体的汽车产业生态。近年来，乙方积

极响应国家能源结构转型和新质生产力创新的号召，秉承“民族振兴、创新驱

动、绿色发展、合作共赢”的使命和愿景，致力于成为新能源领域的领军企

业。 

3.丙方是中国领先的乘用车经销与服务集团，汽车经销商中最大的乘用车

融资租赁提供商及汽车经销商中最大的二手车交易代理服务实体集团之一。丙

方拥有行业领先的业务规模、丰富的品牌及渠道资源、突出的创新思变能力，

是中国乘用车经销与服务行业中的领军企业。丙方通过精细化管控不断夯实业

务基础，同时顺应市场发展趋势，积极推进整体战略转型，在新能源汽车换道

超车的时代，加快新能源业务的布局。丙方原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

司，于 2024年 8月 28 日终止上市，现为于全国股转公司代为管理的两网及退

市公司板块挂牌转让的退市公司。甲方为丙方的控股股东。 

为达成各方在本协议项下的合作（以下简称“本次合作”）目的，各方愿

意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达成本协

议约定，以资共同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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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目的 

基于丙方经营发展和产业赋能需要，各方拟通过本次合作，建立深度合作

关系，发挥各自在产业资源、贸易平台、市场渠道等方面的优势，依托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实现丙方业务的持续稳健发展，共同提升市场竞争力，达成多

方共赢。 

 

（三）业务合作 

由乙方对丙方各店面进行全面托管运营。乙方将通过资金注入、运营体系

导入、新能源转型赋能、供应链优化、汽车出口、汽车金融业务创新等多元化

方式，纾解丙方经营现金流压力，降低运营成本，从而提升丙方现有店面的综

合盈利水平，增强市场竞争力，保障现有店面良性经营发展。 

 

（四）合作期限及相关约定 

1.本协议项下的合作期限为 3年，如合作期满各方无重大分歧，本协议项

下合作自动延续。在达到股权转让条件时，如甲方转让所持丙方股权，本协议

约定 3年托管期继续有效，即甲方转让丙方股权行为不影响乙方对丙方各店面

3年期的托管，具体按照正式托管协议执行。 

2.本协议签订首批资金到位后，甲方、丙方向乙方保证其自身及其任何任

职职员、董事、财务顾问、经纪人或代表公司行事的人员不得就本次合作涉及

的相关事项再与其他任何第三方进行洽谈或签订正式的书面协议。 

3.本协议为各方合作指导性文件，各方同意尽快依据本协议签署具体合作

协议。自具体协议签署之日起，各方应着手推进托管准备工作，尽快完成对丙

方店面的托管运营工作，具体合同的实施主体，由乙方或乙方授权公司执行，

预计 12 个月左右完成部分或全部店面的托管工作。 

4.乙方同意在相关条件满足后，向丙方提供流动资金和零配件供应链运营

资金，并设立封闭运营账户，用于改善丙方日常经营流动性，具体金额根据实

际托管进度和用款需求，在具体协议中另行约定。丙方同意为乙方提供的流动

资金和零配件供应链运营资金的回收提供相应的担保。同时，乙方还将为丙方

提供全面零配件及供应链体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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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托管服务费：具体协议签署后，在保障各方利益的前提下，乙方按照固

定加浮动的形式收取一定比例的托管服务费。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公司进一步缓解流动性压力、改善经营状况、

增强抗风险能力，同时明确未来战略发展方向、提升行业竞争力。符合公司战

略发展的需要，对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三、其他说明 

本次合作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各方后续签署具体合作协议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于签署

之日起生效。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各方合作全面托管的指导性文件，各方后续签署具体合作协议尚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并督促相关方及时披露进展，亦将严格遵守相关

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汽车服务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3月 28日 


